
      雲林縣照顧服務員求才登記表 
  登記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雇
主
基
本
資
料 

＊雇主姓名  ＊雇主身分證號碼  

＊聯絡電話  ＊被看護者姓名  

＊地址 
郵遞區號□□□-□□ 
_______市、縣________鄉、鎮、市        區、里、村_________路（街）
___段___巷____弄_____號___樓之___ 

家庭成員 共＿＿人  

受照顧者病史 有何疾病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僱
用
資
料 

＊工作內容 看護  

＊工作地點        （市、縣）     （鄉、鎮、市）   (看護工實際勞務地點)  

＊工作時間 
（可複選） 

□日班自     時至     時      
□夜班自     時至     時 
■24小時 
□部分工時自     時     分至     時     分 

＊進用人數 共進用____1__ 人  

＊休假方式 ●周休一日  ○周休二天(請務必勾選，勞動力發展署規定不得無休假) 

＊核薪方式 
●月薪（＊新台幣  35000   元至             元）(依勞動力發展署規定薪

資不得低於新台幣 3萬 2千元)  

＊住宿 ●提供住宿          ○不提供住宿 
＊供膳 ●提供___3__餐      ○不提供  
＊僱用期限 ●不定期契約  ○定期契約（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） 

僱
用
條
件 

＊年齡 ●不拘        依就業服務法規定取消年齡限制        

＊學歷要求 ●不拘        ○大學/專科 ○高中/職○國中 ○國小      

＊科系所要求 ●不拘        ○________________科系所      

＊駕照要求 ●不拘        ○需具備駕照（種類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＊工作經驗 
●不拘 
○需具備 職類：________ 職稱：_________   年資：____年____月 

＊語文能力要求 

1.■台語：●精通○良好○普通○稍懂 
2.■國語：●精通○良好○普通○稍懂 
3.□客語：○精通○良好○普通○稍懂 
4.□英語：○精通○良好○普通○稍懂 
5.□日語：○精通○良好○普通○稍懂 
6.□其他________○精通○良好○普通○稍懂 

應
徵
資
料 

應徵方式 
（可複選） 

○函寄●電洽○電子郵件○面試 
○其他：________ 

所需證明 ●照顧服務員時數專業訓練及證明○照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證照 

聯絡人姓名 
             先生/小姐 與雇主關係： 

聯絡電話 電話 1： 行動： 

應徵地址 
○同雇主現居地址 
●同工作地點 

備
註
欄  

【有＊項目請務必填寫】 
請檢附雇主及被看護者身份證正反面影本， 

於空白處蓋上雇主印章，以郵寄掛號方式回寄至本單位。 

黑框部分■如不符實際需求，請自行勾選其他□項目 

填表有疑問請於（星期一至五 上午8：00-12：00，下午1：30-5：00）致電本單位 

＊ 以上所提供之資料為雇主本人所填寫，如虛報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＊簽簽簽名名名：        
督導員:         電話:05-7002992.7002993              傳真:05-5345520 

     郵遞住址：雲林縣斗六市公園路 75號長照大樓(註明外籍看護工申請)          
＊  煩請接到通知『一星期內』填妥以『郵遞掛號』回寄至本單位，並於診斷書開立一年日內向勞動力發展署提出申請，以免逾期 

＊ 直聘者送件完成後請洽直聘中心電話:02-66130811 

 

(    /    以前) 寄回 



 
本國籍照顧服務員求才登記表填表須知 

 
申請人您好，基於申請外籍看護工新制，須由本單位協助您辦理本國籍照顧服務員之推介事宜，請 
您詳細閱讀以下內容，以保障您的權利： 

 
壹、 外籍看護工申請流程新制 

一、依據「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」第十二條之ㄧ：雇主有聘僱家庭看護工意願者，應向中     
    央主管機關公告醫療機構之醫療團隊申請專業評估，經評估被看護者須全日二十四小時照護，由     
    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之長期照護管理中心推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，有正當理由無法滿足照顧需求     
    而未能推介成功者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聘僱外國籍家庭看護工。 
 

被看護者持特定項目身心障礙手冊得不經前項評估手續，直接向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之長期照顧  
管理中心申請推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。 
 

二、本單位收到醫院函寄之案件，會先審查醫院之資料正確無誤後，將會主動與雇主連絡；請雇主依  
    其需求親自填寫本單位之「照顧服務員求才登記表」且各項內容須填寫完整，否則無法受理您的  

    案件；本單位會依雇主的需求（照顧服務員求才登記表）向您推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。 
 
三、依據「雇主聘僱本國籍照顧服務員補助辦法」第三條第二款規定:聘僱本國籍照顧服務員每二週工 
    作時數達八十四 小時，聘僱期間連續達一個月以上，另第五條規定以每一被看護者發給雇主每月 
    新台幣壹萬元，合計最長以十二個月為限。 
 
貳、 填表須知 
一、『雇主基本資料』欄位，請填寫雇主之基本資料。 
二、『僱用資料』欄位：【工作內容】家庭看護工作：在私人家庭從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日常生活照顧等
    相關事務工作。如需特殊護理技巧請務必寫出，如灌食、抽痰、腹膜透析……。【工作時間】、【休 
    假方式】依據勞基法第 30 條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小時，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48 
    小時。依據勞基法第 36條勞工每 7日中至少應有 1日之休息，作為例假。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 
    作之必要者，雇主或勞工同意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。其延長之工作時間，男工 1日不得超過 3小  

    時，一個月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46小時；女工 1 日不得超過 2小時，一個月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
    24 小時。延長工作時間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。【核薪方式】就業服務法第 47條規定
    雇主在國內辦理招募本國人從事第 46條第 1項第 8款至第 11款作之合理勞動條件，其勞工每月工
    資不得低於下列規定：家庭看護工：新台幣 32,000元。 
三、『僱用條件』依雇主實際聘僱條件填寫。 
四、『應徵資料』係指求職者至雇主處應徵時之應徵方式、所需證明及聯絡人資料。 
五、請雇主填妥完成「照顧服務員求才登記表」後再次確認有「＊」的項目務必填寫，表單右下角簽名
    處請雇主親自簽名。 
六、請雇主填妥完成「照顧服務員求才登記表」於本單位寄發日一星期內以掛號郵遞回寄，並於診斷書 
    開立一年內送勞動力發展署進行後續申請作業，避免逾期。 
七、若本單位未在診斷書開立一年內收到雇主填寫完成之「照顧服務員求才登記表」，本單位將把案件 
    退函勞動部。 
☆ 若本單位在工作期限內（收到雇主回傳填寫完整的求才登記表當日起計三個工作日）推介之照顧服

務員無法滿足照顧需求或無人選可推介，在本單位通知雇主推介結果後會將案件傳遞至勞動部對本
案進行審查。 

☆ 未能推介成功者，雇主應於本單位推介完成後醫院醫療團隊評估後一年期限內，自行送件至勞動部
提出外籍看護工申請案。 

☆ 雇主有任何外籍看護工申請疑問可電洽勞動部外勞申請諮詢專線：02-89956000。 
☆ 本單位將推介完成案件傳遞至勞動部後，其後雇主可依「雇主身分證字號」進入勞動部之「外籍勞

工案件申辦進度查詢 https://qry.wda.gov.tw/labweb/qrycase/QryCaseMain.jsp 查詢申辦進度。 
☆ 雇主對填表或案件辦理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承辦人員詢問，雲林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科 

電話：05-7002992、7002993，傳真：05-5345520，郵寄地址：64054雲林縣斗六市公園路 75號 
諮詢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 8；30-12：00，下午 1：30-5：00                109.2.修 6000份 

 


